

附件2：
淮北师范大学第十届“两代会”第一次会议提案及处理意见表
提案编号：
	提案人
	单  位
	附议人
	提 案类 别
	是 否立 案

	
	
	
	
	
	

	




提案内容
	

主

题
	

	
	

案
	
由
	

	
	
措施与建议
	



	提案委
员会审
查意见
	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领导阅示
	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
承办部门落实意见与结果
	





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提案人对处理结果意见
	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 提案须一事一案、一案一表，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字迹清晰。
2. 提案人和附议人须是正式代表，附议人至少2人，均须本人签名。
3. 提案编号、类别、是否立案等，由“两代会”提案工作委员办公室会填写。
3. 请正反两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。空格不够可附页。
4. 本表一式2份，复印有效。
